丰台区统计局关于购买2026年度

丰台区第四次农业经济普查服务项目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根据丰台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需要，2026年度丰台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需由第三方机构协助完成，拟以服务外包方式征集项目合作单位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一、项目概况及服务内容
（一）服务内容

为丰台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提供支持服务。根据区农普办对农业普查具体安排，提供符合数量和能力要求的人员参与普查各项辅助性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作内容：协助做好丰台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宣传、信息报道、联络、会议组织，普查业务现场指导及培训，普查清查，数据录入和处理，后勤保障等事务性和业务性服务工作等。
（二）服务要求 

1.项目服务单位应具备完善的服务项目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，具备较强的保障能力和应急服务能力，由项目服务单位按实施方案及合同约定提供服务项目驻场人员，在区农普办指导下协助开展各项工作。

2.项目服务单位需具备履行项目的人才储备能力，能确保项目服务稳定，驻场人员工作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。服务项目期间，区农普办不支持项目服务单位为驻场服务人员提供的年休假、婚假、产假等，驻场人员因各种原因导致无法连续工作的，项目服务单位负责提供补充或替换人员。

3.根据农业普查对人员需求，驻场人员总需求量为17人。人员应具有中文、新闻、经济、管理、计算机、统计等与工作相关专业背景，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和公文写作能力，熟练使用各种办公软件。所有服务人员必须是项目服务单位的自有员工。须指定一名项目负责人，具有团队管理经验，协助区农普办完成驻场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4.驻场人员需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、沟通能力、表达能力，工作责任心强，遵守区统计局队各项规章制度，具有信息安全及保密意识，履行普查资料、统计信息保密义务。

5.项目执行期间，区农普办不负担驻场人员的食宿。
（三）服务周期
2026年7月至12月，服务期限6个月，依据项目服务公司驻场人员到岗时间、请假、加班等情况，可适当调整驻场人员服务时间。
（四）经费限额

经费总额应不超过76.5万元。

二、报名相关事项

（一）报名条件

报名单位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；

2.具有履行合同所需的专业技术能力；

3.服务提供单位前三年内参加采购活动，没有违法经营记录；

4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5.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的项目。
（二）报名时间

2026年6月9日-6月15日（工作日上午9:00-12:00，下午13:30-17:30）。
报名材料

1.承办单位基本情况及报名信息（格式详见附件）

2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.近两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；

4.相关项目材料（近三年从事统计或相关服务项目基本情况、服务合同等）；

5.初步实施方案；

6.报价明细。

其中为保证公平性，第1-4项材料一式三份需加盖公章，在项目申报截止日前，以邮寄方式报我单位。第5、6项一式三份材料需要密封装好，在评审会现场提交，当场拆封。

联系人：张乐

联系电话：010-63629535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程庄路67号区统计局117室

附件：承办单位基本情况及报名信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丰台区统计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6月8日

附件

承办单位基本情况及报名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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